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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及案件受理时间 

近日，本公司收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（2024）

闽 02 民初 1127 号合同纠纷案件的传票，定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

开庭审理。 

（二）诉讼审理机构 

本案审理机构为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

（三）各方当事人基本情况及其法律地位 

1、原告：苏州金螳螂企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

螳螂公司”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7272769800，住所地江

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民营工业区，法定代表人朱海琴。 

2、被告：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3459K21F，住所地中国（福建）自

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海沧新大街 27 号 473 室，法定代表人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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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宁。 

3、第三人：鑫杭（厦门）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鑫杭公

司”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051183396A，住所地厦门市

湖里区仙岳路 4698 号 1301 室之二，法定代表人王付才。 

（四）案件的基本情况 

2021 年 1 月，原告金螳螂公司因与第三人鑫杭公司借款合

同纠纷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并申请了财产保全；

2021 年 2 月 9 日完成保全，冻结鑫杭公司多个账户现金并查封

其名下万华金融中心 2 号楼的不动产。 

之后，鑫杭公司、金螳螂公司与本公司（万华金融中心项目

抵押权人）经过多轮沟通协商，最终达成一致方案并签署协议：

金螳螂公司解除查封、冻结以保障项目顺利竣备；鑫杭公司销售

回款分期归还本公司和金螳螂公司的债务；在本公司与鑫杭公司

债权存续期间且三方协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，鑫杭公司向各方付

款后，本公司对金螳螂公司确认函中载明对应的面积范围内，对

鑫杭公司拟销售单元或者车位解除抵押。 

之后，由于鑫杭公司违约未支付款项，本公司为维护合法权

益，于 2022 年 3 月对鑫杭公司提起仲裁，并于 2022 年 6 月将鑫

杭公司债权对外公开转让，之后根据债权受让方的指令解除部分

房产抵押。金螳螂公司不认可本公司的前述行为，也不认可其损

失是由鑫杭公司未向其偿还债务造成，认为在 2022 年 11 月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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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 月之间本公司存在违约擅自解押行为造成其损失，故

金螳螂公司诉本公司，案由为合同纠纷，其诉讼请求为： 

（1）由本公司向金螳螂公司赔偿擅自解押造成的损失

90,663,685 元；并承担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

场报价利率的 1.5 倍标准，以 49,208,075 元为基数，自 2022 年

11 月 9 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；以 17,552,780 元

为基数，自 2022 年 12 月 24 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

失；以 13,105,540 元为基数，自 2023 年 1 月 4 日起算至实际付

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；以 10,797,290 元为基数，自 2023 年 1 月

7 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（以上暂算至 2024 年 11

月 18 日的利息损失金额为 9,447,941.82 元）（以上金额暂合计

为 100,111,626.82 元）。 

（2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、

诉讼保全保险费、律师费）均由本公司承担。 

二、案件进展情况 

本案由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，定于 2025 年 5 月

12 日开庭审理。 

三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根据本次案件进展情况，本案处于尚未开庭审理阶段，诉讼

结果对本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情况以及偿债能力的影响尚存不确

定性。目前本公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，资金流动性良好，不影响

当期损益，本次公告所涉案件对公司正常经营预计不会产生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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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利影响。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，对本次公告所涉案件的进展

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该起诉讼起源于债务人鑫杭公司与本公司、金螳螂公司的债

权债务纠纷，公司正积极采取措施，研究应诉方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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